14# & & 8F 547450

Cogim
SENINE

- R e A GERTES ifi’_;}'/-\@h#ajf—lf}f;'ifﬁ?\'#/}f}i;u » X
£

S iatit)

I pE K ‘E" AR 7 Frd L

CRARIESS UP RT3
s

» BRI R ﬁégl*ﬂil%ﬁﬁﬁ’@ih
ﬂao
AF-Fz hFE
I

CAEgE o p AEI109E10
B OTR » B4 A 220,000~ o AR R E T4
%ﬂ%’%ﬁiﬁw%?

,L,Fﬂ\$ ﬂp,’fﬂu_v“f]}aupxgm,\,a@%ﬁdﬂ }El

‘ P f
aiwwzﬂiﬁﬁaﬁﬁﬁaofﬁﬁkﬁmﬁA¢

D2 FaEAE FIBEET S A LKA S F L
Ferdr o Hp FEEELARR AR IR £ T
Pk I63F 2T MBI REY Fp p2F G o A
A P o

BHEBAEFRA SN2 FHEZOE 00 ) AREII2E6”
29p w4 4 % #350,000~ - ﬁ?ﬁfmﬁ? 8. 03%
PR AR A E R RO B e A Y E

o T REWH A BT P I o bR A2

%— 7



(

=) .

Az Lo R

L
(2
S
=
A
5l
=
—\4

X
&
¥
2
(3
-i*
4a
-

PricE g FREOREEFET Y ELY
B oo mRARA ARNMA > M T F 4 A 28300, 95
6'2‘*5&‘31?4353@‘/}5%?‘} 5’1sz~/\|—}3?7ng
Sz REZHE S FBREERF 2 ENKE w FEA
daerd e BN G R SBARER N R £ 20
TR FO3F 2R THRNERAY FAF2E 5

GRIFALFEASZREHRENT o AF3£2Y
29 | @fﬁﬁ& 2100, 000~ » & ZF]F k& ] F8. 84%
?ﬁ’%W*LF%$ﬁﬁﬂ$Mﬂ$”$$%ﬂ‘ﬁ

o ¥ AEHE A B P IRA o w5

-+ "Mﬂi’és@v\f S LV ’a‘%ﬁiﬁﬂfﬁﬁé\i: -
PrREGE  FXEGPEE TR TP HELY
oo @Ak ARSI RIvHE T FAE A 2090, 467
A AR FIAZENEAEH o FERAEFEA X
2z BaENE o FRAET T EAAK A e ALY

-

Foerdx HpFFEEPHRALLNEIR S RF
P2 HI03F2A AL/ N EIREY A F L F e 0 B

= Fﬁp@ °
“HERAEFRA S 2 FHEEZHE 0 AH113E6
120P v FFE A % 20100,000% > A R E 1]
4.63%3 5 > AR A F A RO B ",ﬁ%r&fiﬁﬂ rg
FIE > ¥ Agdd b B P IL > it
ﬁéi;L’ﬁﬁhﬁ@ﬁﬂﬁgﬁﬁ’%%ﬁﬁﬁﬁﬁﬁﬁi
R s 0 B R R T
HHEZIP - ZF A A RYIG  ROF T FEA Y

397,203~ 2 ApBE 2 fIA 2 & AT o ¥ F a4
_ETF,*E 1:,\*7%}‘ éj%aﬂf&}g;@m%ﬁig %r}{
e A Gz B F R R i

R FRAFFRZFIIF2ARIHE N ETRAY



R EZF e 0 B R
ZoRIEAANIRIFPRNERE > GRAFREIRPE L
A s EmGEP B ilReE -
v = EY & 114 = 1 3 9 p
RERDFERT O EPRE
M3
FIA -
rE (A& (MG (AR [FIARER (14 E
B 5L B
001 |#74& % |47 AR Zmp b | & L7 45%
20000 #1072 27p
s A2
002 |#74 % | HfF% poARIS Za®p b |#48.03%
300956 £10% 18 p
o A2
003 |#74& % | Hfr poA RIS ek | & 48 84%
90467 £9729p
i A2
004 |#7% % |47 % PR RIS ZaHp b | #514.63%
97203 £10% 20p
s Az
EHE
A rE (MR (EHELE | ENER L | BHEFE
R 5L 2 2 e
001 |#74 % | H4Fe TAAAEI|ZFHEp L | Hb -
20000 3& 117 28 B2 g 3R
i
2.+ gy

b
i
mj




(\ER)

AR B
T4 B2

002

SR
300956

4

AT &

Fi 2 All
3& 107 30
p Az

003

374

90467

¢

HhA

Tp AR
3& 107" 30
p Az

004

34

97203

AT &

Fp AR
J&£ 111 21

£mA




(fLE
)

A

pul T e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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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114年度司促字第474號
債  權  人 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郭明鑑  




債  務  人  林哲絡  

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伍拾萬捌仟陸佰貳拾陸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    ㈠、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09年10月27日向債權人借款2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7.45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20,000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    ㈡、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6月29日向債權人借款35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8.0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300,956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    ㈢、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3年2月
        29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8.84%
        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
        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
        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
        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
        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90,467
        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
        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
        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
        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
        予陳明。
    ㈣、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3年6
         月20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
         4.6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
         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
         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
         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
         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
         款97,203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
         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
         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
         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
         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    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4   年    1     月    9     日
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   洪婉琪
附表
利息：
		本金
序號

		本金

		相關債務人

		利息起算日

		利息截止日

		利息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新臺幣20000元

		林哲絡

		自民國113年10月27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7.45%



		002

		新臺幣300956元

		林哲絡

		自民國113年10月18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8.03%



		003

		新臺幣90467元

		林哲絡

		自民國113年9月29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8.84%



		004

		新臺幣97203元

		林哲絡

		自民國113年10月20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14.63%







 違約金：
		本金
序號

		本金

		相關債務人

		違約金起算日

		違約金截止日

		違約金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新臺幣20000元

		林哲絡

		暨自民國113年11月28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2

		新臺幣300956元

		林哲絡

		暨自民國113年10月30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3

		新臺幣90467元

		林哲絡

		暨自民國113年10月30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4

		新臺幣97203元

		林哲絡

		暨自民國113年11月21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



附註：
一、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即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權人毋庸具狀申請。
二、嗣後遞狀應註明案號及股別。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
114年度司促字第474號

債  權  人 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郭明鑑  





債  務  人  林哲絡  


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伍拾萬捌仟陸佰貳拾陸元，及

    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

    佰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

    提出異議。
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
    ㈠、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09年10月

        27日向債權人借款2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7.45%

        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

        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

        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

        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

        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20,000元及

        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

        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

        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

        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

        明。

    ㈡、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6月2

        9日向債權人借款35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8.03%

        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

        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

        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

        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

        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300,956元

        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

        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

        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

        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

        陳明。

    ㈢、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3年2月

        29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8.84%

        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

        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

        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

        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

        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90,467

        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

        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

        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

        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

        予陳明。

    ㈣、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3年6

         月20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

         4.6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

         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

         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

         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

         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

         款97,203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

         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

         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

         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

         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

    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
   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4   年    1     月    9     日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  洪婉琪

附表

利息：

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利息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20000元 林哲絡 自民國113年10月27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7.45% 002 新臺幣300956元 林哲絡 自民國113年10月18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8.03% 003 新臺幣90467元 林哲絡 自民國113年9月29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8.84% 004 新臺幣97203元 林哲絡 自民國113年10月20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14.63% 

 違約金：

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違約金起算日 違約金截止日 違約金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20000元 林哲絡 暨自民國113年11月28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2 新臺幣300956元 林哲絡 暨自民國113年10月30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3 新臺幣90467元 林哲絡 暨自民國113年10月30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4 新臺幣97203元 林哲絡 暨自民國113年11月2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

附註：

一、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即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權人毋庸具

    狀申請。

二、嗣後遞狀應註明案號及股別。


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114年度司促字第474號
債  權  人 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郭明鑑  




債  務  人  林哲絡  

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伍拾萬捌仟陸佰貳拾陸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    ㈠、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09年10月27日向債權人借款2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7.45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20,000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    ㈡、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6月29日向債權人借款35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8.0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300,956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    ㈢、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3年2月
        29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8.84%
        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
        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
        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
        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
        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90,467
        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
        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
        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
        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
        予陳明。
    ㈣、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3年6
         月20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
         4.6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
         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
         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
         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
         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
         款97,203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
         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
         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
         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
         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    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4   年    1     月    9     日

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   洪婉琪
附表
利息：
		本金
序號

		本金

		相關債務人

		利息起算日

		利息截止日

		利息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新臺幣20000元

		林哲絡

		自民國113年10月27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7.45%



		002

		新臺幣300956元

		林哲絡

		自民國113年10月18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8.03%



		003

		新臺幣90467元

		林哲絡

		自民國113年9月29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8.84%



		004

		新臺幣97203元

		林哲絡

		自民國113年10月20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年息14.63%







 違約金：
		本金
序號

		本金

		相關債務人

		違約金起算日

		違約金截止日

		違約金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新臺幣20000元

		林哲絡

		暨自民國113年11月28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2

		新臺幣300956元

		林哲絡

		暨自民國113年10月30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3

		新臺幣90467元

		林哲絡

		暨自民國113年10月30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		004

		新臺幣97203元

		林哲絡

		暨自民國113年11月21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

		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 







附註：
一、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即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權人毋庸具狀申請。
二、嗣後遞狀應註明案號及股別。

臺灣高雄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
114年度司促字第474號

債  權  人 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郭明鑑  





債  務  人  林哲絡  


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伍拾萬捌仟陸佰貳拾陸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、違約金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
    ㈠、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09年10月27日向債權人借款2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7.45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20,000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
    ㈡、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2年6月29日向債權人借款35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8.0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300,956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
    ㈢、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3年2月

        29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8.84%

        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利益

        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

        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二十，按

        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期數為9

        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款90,467

        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與債權人成

        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備向債權人申

        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呈現，爰依民事

        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請內容之書面，併

        予陳明。

    ㈣、緣債務人與債權人成立貸款契約書，於自民國113年6

         月20日向債權人借款100,000元，借款利率依年利率1

         4.63%計算，債務人若未依約按期繳款時，除喪失期限

         利益外，另本金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

         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部分，按前述利率百分之

         二十，按期計收違約金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

         期數為9期。詎債務人未依約繳款，現仍積欠債權人借

         款97,203元及相關之利息及違約金未償付。另債務人

         與債權人成立之貸款契約書，因係透過電子及通訊設

         備向債權人申請所成立，其內容需透過科技設備始能

         呈現，爰依民事訴訟法第363第2項規定提出呈現其申

         請內容之書面，併予陳明。
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
   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4   年    1     月    9     日
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  洪婉琪

附表

利息：

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利息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20000元 林哲絡 自民國113年10月27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7.45% 002 新臺幣300956元 林哲絡 自民國113年10月18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8.03% 003 新臺幣90467元 林哲絡 自民國113年9月29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8.84% 004 新臺幣97203元 林哲絡 自民國113年10月20日起 至清償日止 年息14.63% 

 違約金：

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違約金起算日 違約金截止日 違約金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20000元 林哲絡 暨自民國113年11月28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2 新臺幣300956元 林哲絡 暨自民國113年10月30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3 新臺幣90467元 林哲絡 暨自民國113年10月30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004 新臺幣97203元 林哲絡 暨自民國113年11月21日起 至清償日止 其逾期在六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十，逾期超過六個月至九個月以內部分，按前述利率之百分之二十，計算之違約金。  

附註：

一、案件一經確定本院即依職權核發確定證明書，債權人毋庸具狀申請。

二、嗣後遞狀應註明案號及股別。



